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股份”

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度有关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金花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48 号）文

核准，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9.38 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67,974,413

股 A 股，并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人”）担任金花股份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负责对金花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

由 2018 年 3 月 30 日开始计算。国金证券保荐代表人王翔、邹丽萍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对公司进行了 2018 年度现场检查工作，通过走访、

访谈、抽取并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对公司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之间（简称“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三会运作、信息披

露、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况进行了逐项检查。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1、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保荐人项目组查阅了金花股份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

事规则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通知、议案、决议及会议记录等

资料，核查关注了上述会议召开方式与审议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保荐机构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运作。 

2、三会运作情况 

保荐人项目组向公司董事会秘书等人员了解了报告期内公司三会运作情况，

并获取了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通知、议案、决议以及会议记

录等相关文件。根据所获取文件及现场检查情况，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金

花股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规定，会议资料保

存完整，会议决议有出席会议董事或监事的签名确认。 

（二）信息披露情况 

保荐人项目组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现场检查，向公司董事会秘书等人

员了解了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及持续督导过程中对公司信息披

露的监督，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和《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以及金花股份《公司章程》、《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要求。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保荐人项目组获取了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合同及订单，查阅了公司

三会会议资料，并对公司董事会秘书就公司独立性及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

解。根据现场检查及所获取文件，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

构和财务等方面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严格分开，

具备完整的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及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人项目组获取并查阅了金花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募集资金专项

管理台账、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的相关协议及



回款凭证等资料，核查了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会议记录及公告，并走访了募投

项目的建设情况。根据现场检查及所获取文件，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

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已于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分别与保荐机构以及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

其他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及合同情况 

1、关联交易 

保荐人项目组向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人员了解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关

联交易情况，获取了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合同及订单，并查看了公司 2018

年公告文件中所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根据现场检查及所获取文件情况，保

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及金花股份《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公司制度严格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相关审批程序符合规定，

不存在违规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2、对外担保 

保荐人项目组向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人员了解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对

外担保情况，查看了公司所有公告中披露的对外担保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不

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重大对外投资 

经公司确认并经保荐人项目组现场检查，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与云南云

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河药业”）股东签署了《股份收购的框架协

议》，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取得云河药业不少于 55%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该框架协议的签署经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收购价格按云河药业整体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由公司与云河药业的

股东协商确定。 

云河药业共拥有药品批文 71 项，主导品种：虎力散片剂和胶囊系列，为骨

骼肌肉领域风湿类疾病用药；龙血竭胶囊，为骨骼肌肉系统跌打损伤用药；复方



龙血竭胶囊，为心血管类用药，用于稳定性劳力性冠心病心绞痛一、二级。公司

拟通过控股收购云河药业解决公司目前品种较为单一的现状，在现有业务和产品

的基础上得到有效延伸。 

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上述拟对外投资项目以外，公司没有重大对外投

资情况。 

（六）经营情况 

保荐人项目组在现场检查中向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人员了解了公司

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并查阅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及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20.03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41.1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68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58.28%。公司在 2018 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5.4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0.44%，同期实现利润总额 4,164.65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5.31%；同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485.94 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0.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1.9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3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利润有所增长，

主要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2018 年财务费用同比有所下降，同时按

权益法确认的联营公司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根据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质量稳健，盈利能力稳定，拥有较好的持续

经营能力。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营运资金规模得到充实，资产负债结构

亦得到优化，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规划和建设。保荐人项目组请

公司关注营运资金的用途规划及使用效率，建议在合适的条件下将上述资金优先

运用于设备采购、产能扩张及产品研发等主营业务活动中，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购买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投资

产品，但应特别注意产品类型、投资风险和决策程序的规范性。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

项 

经核查，报告期内金花股份不存在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金花股份对保荐机构的检查工作予以了积极配合。

金花股份有关人员陪同保荐人项目组走访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内部控制的建

设、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等情况，提供了相关的文件资料，

并参与了保荐人项目组访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在公司的配合下，保荐机构顺利完成了此次现场检查。金花股份基本能够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通过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以建立公司治理

的长效机制。经检查，保荐机构未发现公司存在需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事项。 

  



 

 
 

 

 

 

 

 

 

 

 

 

 

 

 

 

 

 


